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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审核标准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观测点

	办学方向

	学校定位
	办学定位明确，发展目标清晰，能主动服务区域（行业）经济社会发展。

	
	办学思路
	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以人才培养为中心，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，质量意识强，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到位。

	
	专业布局
	专业设置符合社会需要，专业总体布局与结构合理。

	队伍建设
	师资队伍
	整体结构合理，发展趋势良好；大多骨干教师均能够参加科研工作；有完善的师资培养机制和措施。生师比、专任教师中具有研究生学位的人员占比、具有博士学位专任教师占比、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数、具有正教授职务的专任教师数等指标不低于教育部《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》、《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（试行）》中有关要求。

	
	管理队伍
	教学管理人员配备齐全，职责明确，工作协调，队伍稳定，服务意识强。学生管理队伍符合《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》。

	基础条件
	办学经费
	办学经费需具有稳定、可靠的来源和切实的保证，能满足人才培养需要。

	
	办学条件
	校园面积、生均占地面积、生均校舍建筑面积、生均仪器设备值、生均适用图书数量、电子图书系统和计算机网络服务体系，实习、实训场所等不低于《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（试行）》相关规定。

	教学质量
	培养方案
	专业培养目标符合学校定位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课程体系科学合理，课程设置符合国家标准，体现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求。

	
	规章制度
	相关制度健全、规范，能保障学生培养质量。已制定学士学位授予相关规章制度。

	
	教材建设
	教材建设有规划、有保障，使用一定数量的获省、部级及以上奖励的教材，积极引进先进、适用的教材。 

	
	实践教学
	有一定数量的综合性、设计性实验，有开放性实验室；实验指导人员结构合理，实验教学效果较好。实验开出率高；与企事业单位紧密合作开展实习实训，时间和经费有保证；把社会实践纳入学校教学计划，规定学时学分，对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提出时间和任务要求。


备注：相关条件应符合《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》《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（试行）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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